
法规介绍财政部关于建设项目工程预决算相关政策摘登

关于汇总报送国有施工及房地产开发企业 1998 年度会计报

表有关问题：国有施工企业年度汇总会计报表格式按照财会

字 （1998）4 1 号文件执行；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财会字

（1998）43 号文件执行。1998 年度汇总会计报表在 1999 年 4

月 30 日前汇总编报完成。年度会计报表由会计师事务所和

注册会计师审计，主管财政机关应对其进行抽查。重点审计

并予以披露的内容有：1 、施工企业存货计价方法，存放时间

超过 3 年的存货，房地产开发企业存货计价方法；2、坏账准

备金提取比例；3 、 企业待处理财产损溢主要内容及处理情

况；4 、待摊费用、递延资产主要内容及摊销情况；5 、预提费用

提取比例、主要内容等情况；6、对外投资的主要类型及投资

收益情况；7、企业固定资产主要类型 、折旧年限 、折旧方法 、

固定资产残值等；8、施工企业专项工程和房地产开发企业购

建固定资产主要项目 、开工时间及工程进度情况；9、提供抵

押、对外担保等或有负债情况；10、企业住房基金和住房周转

金来源 、 使用情况及住房周转金是否挤占企业生产经营资

金；1 1、企业业务招待费来源 、使用情况；12、企业职工福利费

来源 、使用情况；13、施工企业百元产值工资含量提取 、发放

和节余情况及房地产开发企业工资总额提取 、发放和节余情

况；14 、中央国有施工企业接受中央财政安排的施工企业技

术装备更新改造专项资金使用情况；等等。（财基字[ 1998]

762号）

关于加强建设项目工程预（结）算竣工决算审查管理工作的通

知：1 、各级财政部门必须认真履行对政府基本建设资金的管

理、监督职能，努力做好基本建设工程预、决算的审查管理工

作。2、对凡有国家财政性（包括预算内 、外）资金安排的建设项

目，必须经过财政部门审查；对非财政性资金安排的建设项

目，财政部门受政府或法人委托，可对项目进行审查。3、对建

设项目的预决算，应重点做好：参与审查项目初步设计、设计

概算；审查确定建设项目前期费用、施工图预算；审查工程招

投标标底；审查建设施工合同；审查工程价款结算；审查重大

设计变更；组织建设工程政府采购；依据审查结果提出调整

基建支出预算的意见；审查核批建设项目竣工财务结、决算，

出具竣工结 、决算审查结论，并作为国有资产交付使用和项

目验收的依据。4、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查后的竣工结余，各

级财政部门应督促建设单位按有关规定及时 、足额上交。审

查财政预算内资金投资的建设项目，或拼盘项目中的财政预

算内投资部分，不得收取审查费用。财政部门直接或委托工

程预、决算机构审查所发生的费用，由财政预算安排。审查预

算外投资项目，或拼盘项目非财政内投资部分，及非财政性

资金投资项目，可按有关规定收取一定的审查费用。（财基字

[ 1998]766 号）

关于建立建设项目工程概预（结）算竣工决算审查情况定期报

告制度的通知：1、报告要求内容真实，数字准确，报送及时。
2、凡各级财政部门采取直接方式进行审查，或财政部门成立

审查机构进行审查，或委托有审价资格的社会中介机构进行

审查，其审查的建设项目工程概预（结）算竣工结算审查结果

均纳入报送范围。3、报送内容包括《建设项目工程概预（结）算

和竣工决算审查工作情况表》和书面总结报告。该总结报告

包括具有典型意义的建设项目审查资料、开展建设项目工程

概预（结）算竣工决算审查工作的体会 、经验 、存在的问题及建

议等项内容。4、各地财政厅（局）报送的半年总结报告，应于当

年 6月 30 日前报送财政部。年度总结报告应于次年 1 月 31

日前报送财政部。（财基字〔1998]992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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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学习掌握有关

具体会计准则的答函

1997 年以 来，财政部陆续发布了《企业会计准则——现

金流量表》等 8 个具体会计准则和《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

度》。这些准则和制度的发布和实施，对规范股份有限公司的

会计核算和相关信息披露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由于已发布的具体会计准则和《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

度》不再对某项交易或事项规定具体的会计处理，而是给出

确认和计量的判断标准，这就要求注册会计师以及会计人员

在处理具体业务时，根据这些标准和规范，结合交易或事项

本身的性质 、实质以及结果进行判断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

了注册会计师的执业难度，也给企业会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
要求。

据了解，目前注册会计师以 及企业会计人员都在认真学

习具体会计准则和相关制度，并用于指导自身的工作，这对

于提高我国注册会计师及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无疑是有益

的。但是，有些注册会计师和会计人员在学习中没有理解掌

握准则和制度的内涵，而是遇到具体问题时还沿用过去的习

惯，希望能在有关制度中找到答案，如果找不到答案，就通过

电话询问或以信函的方式寻求答复。我们认为，注册会计师、

会计人员身处审计或发生交易 、事项的第一线，对于发生的
某项交易或事项所处的具体环境比较了解，仅从电话或信函

中很难将其详细描述，我们的答复也有一定困难。因此，对于

需要按照性质、实质和结果进行判断的交易或事项，应当由

注册会计师和会计人员按照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所规定的

原则，以及交易或事项的具体情况作出职业判断。
财政部会计司制度二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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